
深圳市重点实验室项目申请指南
一、审批内容

以培养人才、开展基础研究、支撑产业和社会发展为目标，对组建深圳市重点实验室予以资助。 

重点支持领域：互联网、生物、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详见《深圳市科学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

二、设定依据

（一）《深圳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2008年7月22日；

（二）《关于加强自主创新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2008〕200号；

（三）《深圳生物产业振兴发展政策》，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2009〕180号；

（四）《深圳互联网产业振兴发展政策》，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2009〕238号；

（五）《深圳新能源产业振兴发展政策》，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2009〕240号；

（六）《深圳新材料产业振兴发展政策》，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2011〕124号；

（七）《深圳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振兴发展政策》，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2011〕210号；

（八）《深圳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深圳市财政委员会会，深科技创新规〔2012〕9号；

（九）《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管理办法》，深圳市财政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深财科〔2012〕168号。

三、审批数量及方式

审批数量：有数量限制，受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总额控制。

审批方式：单位申报、专家评审、答辩或者现场考察、社会公示、审批机关审定。

四、审批条件

申请组建深圳市重点实验室资助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申请单位应当是在深圳市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具有基础研究能力的企业；

（二）主要围绕产业和民生需求，属前沿、交叉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或产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研究；不得与已建重点实验室研究领域相同，实验室研究方向明确；

（三）学术带头人2人以上，骨干科研人员5人以上，专职科研人员总数15人以上；主任或副主任、学术带头人和专职科研人员不得在已建重点实验室兼职； 

（四）具备较好的科研实验环境，科研用房面积300平方米以上，科研仪器设备（含软件）总值（原值）500万元以上；

（五）专职科研人员具有承担国家、省部级重大项目的能力，年人均科研经费30万元以上（近3年）；

（六）依托单位能为实验室提供足够的资金、技术、后勤和学术交流等配套条件。

五、申请材料

(一）登录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科技创新委）科技业务管理系统http://apply.szsti.gov.cn/ 在线填报申请书，提供通过该系统打印的申请书纸质文件原件；

（二）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复印件；

（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验原件）；

（四）税务登记证复印件（非事业单位提供）；

（五）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或通过审查的事业单位财务决算报表复印件（注册未满一年的可提供验资报告，验原件）；

（六）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原件；

（七）实验室相关人员已取得的科研成果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验原件）；

（八）申请组建项目需提交近3年承担的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证明材料复印件（立项通知或合同，验原件）；

（九）依托单位为实验室提供资金、技术、后勤和学术交流等配套条件的承诺函原件；

以上材料一式两份，复印件需加盖申请单位公章，A4纸正反面打印/复印，非空白页（含封面）需连续编写页码，装订成册（胶装）。

六、申请表格

本指南规定提交的表格，申请人登录市科技创新委科技业务管理系统网站http://apply.szsti.gov.cn/ 在线填报。

七、审批受理机关

受理机关：市科技创新委。

受理时间：

网络填报申报时间：11月11日至11月17日。

书面材料受理时间：11月11日至11月18日。

联系人：

电子科技处：郑文先、席卫忠；联系电话：82002169、82001351

信息科技处：陈明磊、郭尚明；联系电话：82002334、82002145

生物与生命技术处：郭良、廖敬扬；联系电话：82108850、82003434

材料与能源科技处：傅岳敏、高剑光；联系电话：82003121、82002187
先进制造领域处：张智勇、杜保伟；联系电话：82003956、82101726

受理地点：市民中心行政服务东大厅12-14号窗口。

八、审批决定机关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资助项目由市新兴高技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审定。

九、审批程序

申请人网上申报——向市科技创新委收文窗口提交申请材料——市科技创新委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组织专家评审，答辩或者现场考察——市新兴高技术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审定——社会公示——下达项目资金计划——申请单位与市科技创新委签订项目合同书——市财政委拨付资助经费。

十、审批时限

结合受理情况，按申报顺序，分批处理。 

十一、审批证件及有效期限

证件：批准文件。

有效期限：申请人应当在收到批准文件之日起1个月内，与市科技创新委签订项目合同书。

十二、审批的法律效力

申请人凭批准文件获得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资助。

十三、收费

不收费。

十四、年审或年检

无年审。市科技创新委按照项目合同书对项目进行跟踪管理和组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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